保障性租赁住房基本情况及申请明白卡

一、保障性租赁住房基本情况
凤泉区保障性住房（含公租房、廉租房）共3个项目，1660套住房。
（一）新乡市卫北工业园区公租房项目

新乡市卫北工业园区公租房项目位于凤泉区卫北工业园区兴阳路西侧，占地20亩。共建成4栋，348套，约18820平方米,于2013年10月开始建设，2014年12月竣工投入使用，由新乡市卫北工业园区物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分配管理,348套住房面向驻园区企业出租分配完毕。

（二）小黄屯廉租房项目

小黄屯城中村改造配建的廉租房项目位于双坛路西侧、小黄屯社区内，于2010年开工建设，2013年12月竣工，共建成8栋600套住房。小黄屯廉租房项目由小黄屯社区分配管理，目前600套住房全部分配完毕。

（三）凤泉区廉租房项目

凤泉区廉租房项目位于我区宝山路西段北侧占地35.76亩，共建成6栋，712套，约35000平方米。2009年开工建设，2011年建成投入使用，由区城建局负责分配管理。凤泉区廉租房小区有门面房28套，已出售6套，租出12套。住房712套，已出售38套，其余为个人承租房，凤泉区产业集聚区内18家企业租赁120套。凤泉区产业集聚区2012年起用11套住房。

二、新乡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明白卡

（一）申请条件

本市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以及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均可申请，每个申请人只限申请承租一套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分为一般申请人和特殊申请人两类。

1.一般申请人

1.1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2在新乡市市区工作或居住；

1.3无房产或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20平方米。住房面积只计算新乡市市区内住房，不含平原新区、经开区和凤泉区；

1.4申请人未在新乡市区承租或承购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

2.特殊申请人

特殊申请人除符合一般申请人条件外，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优先予以保障：

2.1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2.2具有本市市区户籍、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居住，因房屋被征收，在本市市区内无其他住房的；

2.3在本市工作的市级以上劳模、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烈军属、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役人员、参加核实验退役人员（含直接参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烈士老年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 

2.4.具有本市市区户籍，无子女的孤老家庭。

（二）申请材料

1.一般申请人

1.1《新乡市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批表》；

1.2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本；

1.3在本市工作、居住及收入证明；

1.3.1本市城镇户口的，有固定工作的由所在单位提供近3个月的工资收入证明；无固定工作的社会人员由其所在社区提供收入证明。

1.3.2本市退休人员提供近3个月的工资收入银行流水证明。
1.3.3新就业职工以及在本市稳定就业的外来（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的用工劳动合同、近3个月工资收入证明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1.3.4新就业职工为招录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聘任人员的，由工作单位提供在编在册的正式单位人员的证明或聘任合同，无需提供收入证明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1.4家庭住房状况证明；

住房状况证明由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提供（申请人无需提供），自有住房包括已签订商品房网签备案合同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房屋。

1.5婚姻状况证明；
已婚家庭提供结婚证，离异未再婚的提供离婚证件(或证明）和未再婚承诺书，单身未婚的提供未婚承诺书。

1.6未承租或承购各类保障性住房证明；

由户口或工作单位所在区住房保障部门开具证明。证明中所列人员需与《新乡市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批表》中所填申请人员保持一致。

领取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如申请公租房，未取得配租资格的仍可继续领取补贴，但取得配租资格正式入住后将停止发放租赁补贴，不得同时享受补贴和实物配租。
2.特殊申请人

特殊申请人除提交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交下列材料之一：

2.1符合特殊申请人条件第1条要求的，需提供所在辖区民政部门的证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及相应材料。
2.2符合特殊申请人条件第2条要求的，需提供房屋被征收协议、所在辖区办事处和房屋征收部门的相关证明。
2.3符合特殊申请人条件第3条要求的，属于本市工作的市级以上劳模、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烈军属”的需提供相关证书及相应证明材料；属于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各类人员的，需提供相对应人员类别证明、“河南省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金领取本”及相关证明材料，本市户籍的由所在辖区民政部门开具证明，本省内非本市户籍的由其所在地民政部门和住房保障部门开具证明。

2.4符合特殊申请人条件第4条要求的，需提供所在社区的证明和相应材料；

以上材料各1份，属证明的提交原件，属证件、证书或合同的提交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如申请人所提供证明材料不能足以说明情况的，应提供相应的补充证明。
三、申请程序

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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